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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19         证券简称：中国远洋         编号：2016-057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收购意大利瓦多码头控股公司 4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下属公司中

远海运港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运港口”）的全资子公

司中远海运港口（瓦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运港口

瓦多”）与 APM Terminals B.V.（一家根据荷兰法律注册成立的

公司，以下简称“马士基码头公司”）签署《股份买卖协议》，

中远海运港口瓦多以 7,052,015.60 欧元（折合约 5,244.30 万元

人民币1）的价格购买马士基码头公司持有的 APM Terminals 

Vado Holding B.V.（一家根据荷兰法律注册成立的公司，以下

简称“瓦多码头控股公司”）4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由中远海运港口为中远海运港口瓦多履行《股份买卖协议》项

下的权利义务提供担保。本次交易交割后，中远海运港口瓦多

将通过股东贷款或股份溢价的方式，向瓦多码头控股公司提供

不超过 46,000,000 欧元（折合约 34,208.36 万元人民币）的资

金。  

 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 

                                                        
1 基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2016 年 10 月 12 日公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汇率中间价折算，即 1 欧元=7.4366 元

人民币。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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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 本次交易概述 

 

2016 年 10 月 12 日，本公司下属公司中远海运港口瓦多与马士

基码头公司签署了《股份买卖协议》，中远海运港口瓦多以

7,052,015.60 欧元（折合约 5,244.3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购买瓦多码

头控股公司 40%股权，由中远海运港口为中远海运港口瓦多履行《股

份买卖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提供担保。 

 

本次交易交割后，中远海运港口瓦多将通过股东贷款或股份溢价

的方式，向瓦多码头控股公司提供不超过 46,000,000 欧元（折合约

34,208.36 万元人民币）的资金；而瓦多码头控股公司另一股东 Vado 

Investment B.V.（马士基码头公司的下属公司，以下简称“马士基瓦

多投资”）将提供不超过 69,000,000 欧元（折合约 51,312.54 万元人民

币）的资金。 

 

本次交易2已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批准。 

 

二、 交易当事人 

 

1、中远海运港口瓦多 

 

                                                        
2 马士基码头和中远海运港口共同为本公司一家附属公司的主要股东而构为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下的本公

司的关连方，因此本次交易构成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下本公司的关连交易；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

则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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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港口瓦多成立于 2016 年 9 月 26 日，注册资本 1,000 港

元（分为 1,000 股普通股），注册地为香港，主要办公地为香港皇后

大道中 183 号中远大厦 49 楼。中远海运港口瓦多为中远海运港口的

全资子公司，是为持有中远海运港口在瓦多码头控股公司的权益而成

立的项目公司，为本公司间接控制的公司。 

 

2、马士基码头公司 

 

马士基码头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8 月 10 日，注册股本为

750,000,000 欧元，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地均为荷兰，主营业务为设计、

修建及经营港口及码头设施，针对货物运输提供往来港口设施与内陆

地点的货物内陆服务，并提供其他相关的货物装卸服务。马士基码头

公司为全球最大的集装箱码头营运商之一，为丹麦 A.P. Møller-Maersk

集团的一部分。 

 

3、中远海运港口 

 

中远海运港口成立于 1994 年 7 月 26 日，已发行资本为

296,957,463.5 港元（2,969,574,635 股每股面值 0.1 港元普通股），注

册地为百慕大，主要办公地为香港皇后大道中 183 号中远大厦 49 楼，

主营业务为码头的管理、经营及相关业务。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中远海运港口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7,671,574,463 美元（折合约

4,981,613.59 万元人民币3），所有者权益为 5,172,859,401 美元（折合

约 3,359,047.98 万元人民币）。2015 年度中远海运港口营业收入为

                                                        
3 基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汇率中间价折算，即 1 美元= 6.4936 元

人民币。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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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8,151,361 美元（折合约 518,287.57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为

402,713,143 美元（折合约 261,505.81 万元人民币）。中远海运港口为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三、 交易标的 

 

1、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 

 

本项交易的标的为瓦多码头控股公司 40%股权，该标的上不存在

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瓦多码头控股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7 月 21 日，注册地为荷兰，注

册资本 1,000欧元（约合约 7436.6元人民币），为 Reefer Terminal S.P.A.

（一家根据意大利法律注册成立的公司，以下简称“瓦多冷货码头公

司”）和 APM Terminals Vado Ligure S.p.A.（一家根据意大利法律注册

成立的公司，以下简称“瓦多集装箱码头公司”）的控股公司（在瓦

多集装箱码头公司收购事项交割后）。截至本次交易前，瓦多码头控

股公司为马士基码头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瓦多码头控股公司为瓦多冷

货码头公司的控股公司，其根据瓦多冷货码头公司特许权协议（有效

期限截至 2027 年）经营位于瓦多港的冷货码头。另外，预计瓦多码

头控股公司将于 2018 年完成购买瓦多集装箱码头公司的全部已发行

股本。瓦多集装箱码头公司为瓦多集装箱码头公司特许权协议（有效

期限为自开具最终检验证明起计 50 年）项下的特许经营者，该集装

箱码头正在修建中，待其修建完成且获当地港务局同意后，瓦多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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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码头公司的现任股东（马士基码头公司的联署公司）将按照有条件

股份转让承诺的条款及条件转让（或促成转让）瓦多集装箱码头公司

的全部已发行股本予瓦多码头控股公司。相关转让对价将相当于瓦多

集装箱码头公司的现任股东于瓦多集装箱码头公司收购事项交割时

就瓦多集装箱码头公司股本的权益类出资总额及该项目以往的开发

及融资所支付或应付的款项。 

 

瓦多港位于意大利北部萨沃纳省利古里亚海岸沿线，面朝地中

海，属于一个深水良港。瓦多冷货码头为地中海地区规模最大的冷藏

货码头之一，其于 1982 年开始运营，码头除装卸集装箱外，在装卸

冷藏货物方面（包括新鲜蔬果产品的卸货及食储）也非常专业。其水

深最深为 14.5 米，码头长度为 705 米（其中 465 米可用于装卸集装

箱）并配备了 4 条铁轨。其年营运能力最高达 300,000 标准箱以及

600,000个托盘。瓦多冷货码头公司由马士基码头公司于2015年收购，

马士基码头公司随后将其于收购事项项下的权利转让予瓦多码头控

股公司。对于正在建设的瓦多集装箱码头，一经投入商业运营，预计

瓦多集装箱码头将实现半自动化运作，其水深最少为 16 米，码头长

度为 700 米，预计初期处理能力为 600,000 标准箱（将逐渐扩充至最

高 900,000 标准箱）。瓦多冷藏货码头的 4 条铁轨将与码头外的铁路

设施相连。该等在建设施属瓦多集装箱码头的一部分，可直达欧洲内

陆目的地。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瓦多码头控股公司的主要财务指标（未

经审计）如下：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为 18,331,000 欧元（折合约

13,632.03 万元人民币），营业收入、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均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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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多冷货码头公司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税前及税后亏损均为

1,220,000 欧元（折合约 907.27 万元人民币），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税前及税后亏损均为 1,937,000欧元（折合约 1,440.47万元人民币），

净资产为 6,680,000 欧元（折合约 4,967.65 万元人民币）。 

 

瓦多集装箱码头公司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税前及税后亏损均

为 2,617,000 欧元（折合约 1,946.16 万元人民币），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税前及税后亏损均为 2,703,000 欧元（折合约 2,010.11 万元人民

币），净资产为 4,428,000 欧元（折合约 3,292.93 万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远海运港口将实际拥有瓦多冷货码头公司的

40%权益，并在瓦多集装箱码头公司收购事项完成后实际拥有瓦多集

装箱码头公司的 40%权益。 

 

2、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本次交易转让价格按照马士基码头公司持有交易标的成本计算，

即马士基码头公司根据瓦多冷货码头公司股份收购协议向股权出让

方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马士基码头公司承担的多项交易成本(按比

例成本合计不超过 7,052,015.60 欧元（折合约 5,244.30 万元人民币）

销售股份的交易价格的 2%至 4%)以及注入瓦多冷货码头公司作营运

资金的股本之总额按比例计算，同时考虑瓦多码头控股公司的财务及

营运状况及瓦多集装箱码头的修建成本，经中远海运港口与马士基码

头公司公平磋商，最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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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份买卖协议 

 

就本次交易，中远海运港口瓦多、中远海运港口与马士基码头公

司于 2016 年 10 月 12 日签署了《股份买卖协议》。根据《股份买卖协

议》，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如下： 

 

1、 先决条件 

 

在下述先决条件根据《股份买卖协议》满足或豁免后方可进行交

割。先决条件主要包括： 

 

(1)有关竞争管理机构作出批准，或有关竞争法律法规规定的批

准期限届满，进而准许收购事项按约定方式完成；及 

(2)按《股份买卖协议》的约定，无任何重大不利影响。 

 

上述先决条件应于《股份买卖协议》签署之日起六个月内全部满

足。各方同意第(1)项不能豁免，第(2)项仅可获中远海运港口瓦多豁

免。若上述条件于约定期限内未满足或豁免，中远海运港口瓦多与马

士基码头公司任何一方均有权终止《股份买卖协议》。 

 

2、 交易价格及资金安排 

 

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款 7,052,015.60 欧元（折合约 5,244.30 万元人

民币）。本次交易交割后，中远海运港口瓦多将通过股东贷款或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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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价的方式，向瓦多码头控股公司提供不超过 46,000,000 欧元（折合

约 34,208.36 万元人民币）的资金；而瓦多码头控股公司另一股东马

士基瓦多投资将提供不超过 69,000,000 欧元（折合约 51,312.54 万元

人民币）的资金，为瓦多码头控股公司提供资金用于未来向瓦多集装

箱码头公司提供贷款，资助修建瓦多集装箱码头上层建筑及购买设

备，以及用于支付收购瓦多集装箱码头公司的转让价款。 

 

3、资金来源及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转让价款将由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通过自有资金及/或

外部融资(包括银行借款)以现金形式支付。 

 

4、中远海运港口为中远海运港口瓦多履行《股份买卖协议》项

下的权利义务提供担保。 

 

（二）业务支持 

 

中远海运港口将于完成瓦多集装箱码头公司收购事项后向瓦多

集装箱码头公司提供业务支持，而作为瓦多码头控股公司之间接控股

股东，马士基码头公司亦需要提供更多支持。经考虑适用预计费率后，

中远海运港口基于以上安排可能提供的最高预计金额为 33,144,010

欧元（折合约 24,647.87 万元人民币）。 

 

（三）股东协议 

 

中远海运港口瓦多与马士基瓦多投资于 2016 年 10 月 12 日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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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股东协议》，该协议将于交割时生效。《股东协议》中包括公司管

治条款。在交割时，中远海运港口瓦多与马士基瓦多投资将有权按持

股比例提名及委任相应数目的管理董事会成员，并有权进一步提名及

委任高级管理层若干人员。根据《股东协议》，协议约定期间，瓦多

集装箱码头并未收到最终检验证明，或瓦多集装箱码头公司收购事项

交割并未于自瓦多集装箱码头收到最终检验证明后完成；或瓦多冷货

码头公司特许权协议或瓦多集装箱码头公司特许权协议因马士基瓦

多投资的原因而被撤销或终止，中远海运港口瓦多有权将其持有的全

部（而并非仅部分）瓦多码头控股公司股份出售给马士基瓦多投资。

出售的价格将等于收购瓦多码头控股公司股份所支付的初始收购价，

及任何进一步投资的金额(包括相关利息)及中远海运港口瓦多向瓦

多码头控股公司所作任何股东贷款项下尚未偿还款项的总和。 

 

五、 本次交易涉及的其他安排 

 

除本公告所述安排外，本次交易尚涉及如下安排： 

 

    本次交易实施前，马士基码头公司持有瓦多码头控股公司 100%

股权。马士基码头公司与马士基瓦多投资于 2016 年 10 月 12 日已签

订另外一份《股份买卖协议》，同意将其持有的瓦多码头控股公司剩

余 60%股权于本次交易交割时或之前转让给马士基瓦多投资。 

 

六、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对瓦多码头的投资符合中远海运港口海外枢纽港码头发

展战略，并加强其全球集装箱码头的网络。瓦多码头位于利古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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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uria)的瓦多港，利古里亚为意大利北部及地中海的一个主要港区。

瓦多集装箱码头预计于 2018 年投入营运。在意大利北部港口群中，

瓦多集装箱码头是唯一可以处理超大型集装箱船，且不受任何物理限

制的半自动化集装箱码头。瓦多集装箱码头属于萨沃纳港务局为拓展

及改善意大利北部、瑞士及德国南部市场供应链设施计划的一个环

节。瓦多码头将受惠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和丹麦 A.P. 

Møller-Maersk 集团两大集团集装箱船队的支持，为货源提供了稳固

基础。 

经考虑上述因素及中远海运港口董事意见，公司全体董事均认

为，本次交易为中远海运港口日常业务，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公平

合理，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0 月 17 日 


